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郑政办文 〔2021〕14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规范市政府文件和市委、 市政府联发文件

前置审核工作的通知

各开发区管委会,各区县 (市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

各有关单位:

为切实加强对市政府及其办公厅文件和市委、市政府联发及

其两办联发文件的管理,严格规范公文拟制程序,严格规范重大

行政决策程序,提升文件的规范化,全面推进政府重大行政决策

的科学化、法治化、民主化,现就规范市政府及其办公厅文件和

市委、市政府联发及其两办联发文件的管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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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置审核范围

(一)围绕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拟制发的的文件列入前置审核

范围,主要包括:

1.有关劳动就业、社会保障、教育科技、医疗卫生、文化

体育等公共服务方面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;

2.有关市场监管、社会管理、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大

公共政策和措施;

3.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重要的总体规划、区域规划和专项

规划;

4.开发利用或者保护水、土地、能源、矿产、生物等重要

自然资源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;

5.开发利用或者保护历史文化街区、传统村落、风景名胜

区以及其他重要文化资源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;

6.在本行政区域实施的重大公共建设项目;

7.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、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社

会公众切身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。

(二)围绕上述行政决策事项,以市政府名义或以市委、市

政府名义联合印发的普发性公文文稿;

(三)围绕上述行政决策事项,以市政府办公厅名义或以市

委、市政府办公厅名义联合印发的普发性公文文稿。

二、前置审核机构

为加强前置审核组织领导,市政府办公厅成立文件前置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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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,下设文件预审组、政策审核组、法制审核组,统筹负

责文件前置审核各项工作 (名单附后)。

三、前置审核流程

(一)列入前置审核范围的文件,在进入公文运转程序前,

由文件起草单位会同市政府办公厅对口处室进行初步审核,并经

市级分管领导初审同意后,提交至文件预审组 (市政府办公厅文

电处)。

(二)由文件预审组 (市政府办公厅文电处)加签 (市政府

文件预审稿前置审核呈批件)运转,分别呈送领导小组分管领

导,由分管领导提出文件前置审核的重点,分别转交政策审核组

和法制审核组,同时开展政策前置审核和法制前置审核工作,并

提出相关审核意见。

(三)文件前置审核意见提出后,呈送市政府秘书长审签,

并经市政府主要领导审核后,按规定程序进入公文制发运转程

序。

三、前置审核基本要求

(一)各开发区管委会、各区县 (市)人民政府、市政府各

部门和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,严格按照文件前置审核程序切实

做好拟发文件的政策审核和法制审核工作,未经前置审核同意不

得开展面上意见征求,不得依次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市委常委

会审议。

(二)市政府办公厅有关处室要积极配合文件前置审核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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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组各项工作,推动文件前置审核高效运转。

附件:市政府办公厅文件前置审核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2021年7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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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市政府办公厅文件前置审核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  长:张江涛 市政府副秘书长

常务副组长:海福军 郑州市二级巡视员

成   员:孙志军 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

段文平 市政府办公厅政务公开办主任

张朝峰 市政府办公厅文电处处长

张金生 市司法局副局长

李胜利 市政府办公厅法规处负责人

文件预审组:王星源 市政府办公厅文电处副处长

杨宏志 市政府办公厅文电处四级主任科员

政策审核组:唐有峰 市政府研究室三级主任科员

楚增光 市政府办公厅政务公开办二级主任科员

法制审核组:陈 畅 市政府办公厅法规处三级主任科员

李艳艳 市司法局规范性文件管理处处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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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办:市政府研究室 督办:市政府研究室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7月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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